
武汉市公安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

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武汉市
公安局

银行 企业 证照费
行政事业
性收费

机动车注册登记
行驶证：2元；登记证书：4元；号牌：50元（挂车/低速载货
汽车/三轮汽车35元、摩托车25元）；临时号牌：2元（载客

汽车4元）
政府部门制定

《湖北省物价局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取消部分政府定价经营服务

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鄂价费〔2016〕99号）

财政指定银行代为
收取

2
武汉市
公安局

银行 企业 证照费
行政事业
性收费

机动车转移登记
汽车反光号牌50元/副；挂车反光号牌35元/副；三轮汽车、
低速货车号牌35元/副；摩托车反光号牌25元/副；机动车临

时号牌2元/张；机动车行驶证2元/本
政府部门制定

《湖北省物价局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取消部分政府定价经营服务

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鄂价费〔2016〕99号）

财政指定银行代为
收取

3
武汉市
公安局

中介机构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机构
评估费

市场调节
价的经营
服务性收

费

易制爆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保卫机构
和人员备案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54号）
第二十九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
所（储存室、储存柜除外）治安防范状
况应当纳入单位安全评价的内容，经安

全评价合格后方可使用。

提供服务的企业收
取

4
武汉市
公安局

中介机构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机构
评估费

市场调节
价的经营
服务性收

费

举办Ⅱ级（含）以上大型焰火燃放活
动许可 （安全评估）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
(GB24284-2009) 7 安全评估

7.1 Ⅰ级焰火燃放及不满足本标准规定
安全条件的焰火燃放应进

行安全评估。
7.2 安全评估由主办单位委托省级以上

主管部门认定的专家组
或评估机构进行。……

提供服务的企业收
取

5
武汉市
公安局

中介机构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机构
评估费

市场调节
价的经营
服务性收

费

举办Ⅲ级（含）以下大型焰火燃放活
动许可（安全评估）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
(GB24284-2009) 7 安全评估

7.1 Ⅰ级焰火燃放及不满足本标准规定
安全条件的焰火燃放应进

行安全评估。
7.2 安全评估由主办单位委托省级以上

主管部门认定的专家组
或评估机构进行。……

提供服务的企业收
取

6
武汉市
公安局

中介机构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机构
评估费

市场调节
价的经营
服务性收

费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初审）（ 
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安全评价）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
一条 申请从事爆破作业

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提供服务的企业收
取

7
武汉市
公安局

中介机构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机构
评估费

市场调节
价的经营
服务性收

费

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民用爆
炸物品专用仓库安全评价）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
一条 申请从事爆破作业

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提供服务的企业收
取



8
武汉市
公安局

中介机构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机构
评估费

市场调节
价的经营
服务性收

费

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
近的爆破项目审批 （具有相应资质的
安全评估企业出具的爆破设计、施工
方案评估报告；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
监理企业对实施爆破作业进行监理）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 在城市、风景名胜

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
的，应当向爆破作业所在地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提
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和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估企业出具的爆
破设计、施工方案评估报告。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20 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

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作出批准
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作

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向申请人说
明理由。

实施前款规定的爆破作业，应当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安全监理企业

进行监理，由爆破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安

全警戒。

提供服务的企业收
取

9
武汉市
公安局

银行 企业 养犬管理服务费
行政事业
性收费

犬类准养证核发

1.单位饲养护卫犬：第一年每只犬400元；第二年每只犬200
元。

2.个人饲养观赏犬：第一年每只犬300元；第二年每只犬200
元。

政府部门制定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武汉市养犬管

理服务费收费标准的批复》鄂价费
[2008]164号

相关银行代为收取


